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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屏東高級工業職業學校職業安全衛生緊急應變計畫 

104 年 12 月 21 日職業安全衛生委員會訂定 
107 年 8 月 23 日職業安全衛生委員會修訂通過 
108 年 2 月 25 日職業安全衛生委員會修訂通過 
113 年 3 月 14 日職業安全衛生委員會修訂通過 
114 年 12 月 23 日職業安全衛生委員會修訂通過 

 

壹、 目的 

為鑑別可能發生之事故或緊急狀況，因應、防止、或降低此類事件所可能造成

的人員傷害、財產損失與工作環境影響，特定本程序。 

貳、 範圍 

本校所有校內工作者(如：教職、員工與學生等)、及進入工作場所活動之利害

相關者(如：承攬商與訪客等)。 

參、 定義 

3.1 學校常見的災害可分成化學、物理、生物及其他等四類，現將四種災害常見之引

起原因分述如下。 

3.1.1 化學性災害：包括腐蝕性酸鹼之燒灼傷、有機溶劑及毒性化學物質不當貯

存、處理或曝露而引起的化學災害，如火災、氣體之外溢、爆炸等。 

3.1.2 物理性災害：包括噪音、高溫、低溫、輻射、高壓電、機械災害等。 

3.1.3 生物性災害：包括致病生物之傳染，或為疾病之媒介。 

3.1.4 其他：如地震引起的氣體鋼瓶傾倒而發之災害。 

3.2 危害性之化學品（以下簡稱危害性化

學品），指危險物或有害物： 

3.2.1 危險物：符合國家標準 

CNS15030 分類，具有物理性危

害者。 

3.2.2 有害物：符合國家標準 

CNS15030 分類，具有健康危害

者。 

肆、 學校基本資料 

4.1 學校相關位置圖（校區地圖） 

圖一 校區地圖 

4.2 學校相關化學品總表： 

應將校內各場所(如：實(試)驗室、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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習工廠、試驗工廠等)中之化學品總表及儲存量登錄於材料管理系統

伍、 權責 

5.1 職業安全衛生管理單位與校安中心（或教官室）： 

5.1.1 訂定「緊急事故處理與應變作業程序書」 

5.1.2 界定緊急事故之狀況及後續處理 

5.1.3 平時緊急疏散之演練。 

5.1.4 編列緊急應變小組。 

5.2 總指揮官：校長或其職務代理人擔任，負責指揮緊急應變行動、掌握災變狀況，

並採取必要救災措施；必要時，發佈相關資訊對外溝通。 

5.3 緊急應變小組 

5.3.1 接受各種緊急狀況之演練或訓練，遇到緊急狀況時採取緊急應變處理步驟。 

5.3.2 設定緊急事故處理流程。 

5.4 各單位 

5.4.1 指派校內工作者參加本中心緊急應變小組。 

5.4.2 全力配合緊急事故之演練 

5.4.3 記錄各項緊急事件發生或演練之相關文件。 

        陸、 作業內容 

6.1 緊急應變小組 

6.1.1 應變小組組織架構 

應變小組總指揮官統籌應變規劃與任務分配，各應變小組成員會依任務分組表

內容進行災害搶救，若發生異常事故在於非上班時段，將由代理人進行應變編

組任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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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2 緊急應變小組任務分組表及工作內容 
 

應變小組 職 掌 

校長 

(應變小組召集

人及應變總指

揮) 

1. 視災害搶救之需要，召集緊急應變小組，成立 24 小時

值勤救災指揮中心。 

2. 救災作業之協調與狀況之掌握。 

3. 各項緊急應變措施之決定與發佈實施。 



第4頁/共16頁  

總務處/總務主任 

（應變小組副召集人兼

業務執行督導） 

1. 協助小組召集人綜理督導緊急應變處理小組業務。 

2. 協助小組召集人協調、督導緊急應變處理小組業務單位

推動執行工作。 

3. 依小組召集人指派，隨同外界代表現場勘察救災技術指

導。 

4. 實習工場、實驗室之督導緊急應變小組業務。 

總務處 災害防範及災害搶救行政事務之支援。 

學務處/衛生組 

/健康中心

事故單位 

(救護組) 

1. 校園安全及災害防救之協調處理。 

2. 成立臨時救護站 

3. 傷患送醫 

4. 傷患健康狀況回報 

圖書館(聯絡組) 1. 傳播媒體接待 

2. 資料的蒐集與記錄 

3. 協助聯絡外部支援單位 

4. 擬訂媒體稿件 

庶務組 

教官室(主教/糾察隊) 

事故單位 

(搶救搬運組) 

1. 增援個人防護器材與裝備 

2. 補充滅火、搶救器材 

3. 協助器材搬運與搶救 

教官室 

事故單位 

(避難引導組) 

1. 救災指揮中心之設立及值勤聯繫業務。 

2. 人員疏散與現場管制 

3. 校外支援單位引導 

4. 實施交通管制及道路淨空 

庶務組/實習組

設備組/衛生組 

(安全防護組) 

1. 現場水電管理支援 

2. 現場環境檢測、消防測災 

3. 現場危害物搜查及除污工作 

人事室 災害防救人事相關業務行政支援。 

會計室 災害防救會計相關業務行政支援。 

 

6.1.3 緊急應變小組及相關單位人員聯絡方式

學校各級單位： 

單位 職稱 
聯絡電話 

校內分機 緊急聯絡電話 

校⻑室 校長 211 依本校教職員通訊錄為凖 



第5頁/共16頁  

校長室 秘書 212 依本校教職員通訊錄為凖 

教務處 教務主任 229 依本校教職員通訊錄為凖 

學務處 學務主任 239 依本校教職員通訊錄為凖 

實習處 實習主任 269 依本校教職員通訊錄為凖 

總務處 總務主任 209 依本校教職員通訊錄為凖 

教官室 主任教官 249 依本校教職員通訊錄為凖 

人事室 人事主任 214 依本校教職員通訊錄為凖 

主計室 主計主任 219 依本校教職員通訊錄為凖 

圖書館 圖書館主任 259 依本校教職員通訊錄為凖 

教務處 設備組 234 依本校教職員通訊錄為凖 

學務處 衛生組 241 依本校教職員通訊錄為凖 

實習處 實習組 270 依本校教職員通訊錄為凖 

總務處 庶務組 200 依本校教職員通訊錄為凖 

健康中心 護理師 242 依本校教職員通訊錄為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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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 緊急應變程序 

6.2.1 緊急應變實施流程（一般流程）（如圖 1 所示） 

6.2.2 第一階段事故:屬小規模或侷限性事故，如危害性化學品小量(<100ml)洩漏，無

人員受傷或被化學品污染，也無汙染周遭環境之虞，並可由事故發生單位人員

進行處理。 

6.2.3 第二階段以上事故:屬較大規模事故，如危害性或毒性化學物質大規模洩漏，需

要校內相關組員人力協助清理，或無法自行處理之火災事故等。 

 

 

圖 1 緊急應變實施流程（一般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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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4 疏散作業流程如下表所示 
 

程 序 內 容 說 明 權責單位 

疏散廣播 
 

 

人員立刻撤離 
 

 

主管清查人數 

 

 

回報指揮中心 
 

 

狀況解除復原 
 

 

對外溝通 

1. 由總指揮官依災情嚴重性下達人員疏散

指令。 

2. 利用廣播系統或擴音器傳達疏散指令。 

總指揮官 

 

通報聯絡組 

1. 集合地點之指定，應參考當時的風向。

人員聽到疏散通知，應依避難引導組引

導或依逃生路線圖緊急撤離 

2. 撤離過程，若有人員受傷應由救護人員 

先做緊急處理安置，再安排緊急送醫。 

總指揮官 
 

 

 

救護組 

1. 人員集合後，應清點人員，以確定是否

全數撤離。 

2. 需將事發當時之訪客及承包商納入清查 

對象。 

總指揮官及

其指派人員 

1. 將疏散執行情形，回報指揮中心，以利 

總指揮官掌握災情。 

通報聯絡組 

1. 救災工作結束，由總指揮官下達解除指

令。 

2. 需先確認災區的安全性，才可允許人員

進入。 

3. 在總指揮官之指揮下進行復原工作。 

4. 必要時指揮官對外發出新聞稿說明。 

總指揮官及

相關權責人

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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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 緊急應變措施及救護 

6.3.1 意外災害緊急防護措施 

6.3.1.1 緊急處理 

A. 疏散不必要之人員。 

B. 隔離污染區並關閉入口。 

C. 視事故狀況，聯絡供應商、消防及緊急處理單位以尋求協助。 

D. 搶救者須穿戴完整之個人防護具、與防護設備，方可進入災區救人。 

E. 緊急應變搶救編組宜採互助支援小組方式進入災區救人。 

F. 急救最重要的是迅速將患者搬離現場至通風處，檢查中毒症狀，判斷其中毒途

徑並給予適當的急救。 

6.3.2 急救處理原則與方法 

6.3.2.1 急救處理原則 

A. 立即搬離暴露源。不論是吸入、接觸或食入性的中毒傷害，應先移至空氣新鮮

的地方或給予氧氣，並在安全與能力所及之情況下，儘可能關閉暴露來源。 

B. 脫除被污染之衣物。迅速且完全脫除患者之所有衣物及鞋子，並放入特定容器

內，等候處理。 

C. 清除暴露的毒化物。 

D. 若意識不清，則將患者做復甦的姿勢且不可餵食。 

E. 若無呼吸，心跳停止時立即施予心肺復甦術（CPR）。 

F. 若患者有自發性嘔吐，讓患者向前傾或仰躺時頭部側傾，以減低吸入嘔吐物造

成呼吸道阻塞之危險。 

G. 立即請人幫忙打電話至119求助。 

H. 立即送醫，並告知醫療人員曾接觸之毒性化學物質。 

6.3.2.2 急救處理方法 

A. 救護人員到達前，請急救人員依據不同之傷害進行不同之急救。 

B. 詳細急救步驟，請參照接觸之化學物質之「安全資料表」（SDS）（見附表一1），

緊急處理及急救措施中，依其暴露途徑實施急救。 

6.3.3 善後處理 

6.3.3.1 人員除污處理： 

A. 自事故現場回到指揮中心前宜先做好裝備及工具的除污工作。 

B. 依指定路徑進入除污場所。 

C. 以大量水沖洗防護裝備及洩漏處理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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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簡易測試是否有殘留毒性化學物質，若有者再進一步清洗。 

E. 完成後依指示在特定區域將防護裝置脫除。 

F. 脫除之防護裝置及除污處理後的廢棄物宜置於防滲塑膠袋或廢棄除污容器中，

待進一步處理。 

6.3.3.2 災後處理： 

A. 保持洩漏區通風良好，且其清理工作須由受過訓之人員責。 

B. 對於消防冷卻用之廢水，可能具有毒性，應予以收集並納入廢水處理系統處理。 

C. 洩漏區應進行通風換氣，或使用局部排氣系統排放處理。 

D. 可以非燃性分散劑撒於洩漏處，並以大量水和毛刷沖洗，待其作用成為乳狀液

時，即迅速將其清除乾淨。 

E. 亦可以細砂代替分散劑，再以不產生火花之工具將污砂剷入桶中，再將其氣體

導入廢氣處理系統。 

F. 事後可以使用清潔劑和水徹底清洗災區，產生之廢水應予以收集處理。 

6.4 緊急演練與訓練規定 

6.4.1 緊急應變演練每年定期針對不同緊急事故演練一次，由總務處主辦，每次演練二小

時。 

6.4.2 演練計畫包含：演練目的、依據、演練時間、參加演練單位、演練模擬狀況及演練

過程說明等；演練前十日職業安全衛生管理單位、或校安中心應將演練計畫說明呈

報校長核准，依演練計畫實施演練。 

6.4.3 參與演練人員包含承包商及進入校內之訪客。 

6.4.4 演練結果進行檢討並由總務處作成記錄呈報校長，以作為修正緊急應變參考依據。 

6.4.5 職業安全衛生管理單位依據「教育訓練管理程序」安排緊急應變人員接受教育訓練。 

6.5 記錄與追蹤 

6.5.1 每年定期或發生緊急事故後需檢討緊急應變計劃的適用性，必要時得修訂內容。 

6.5.2 事故發生後，需依「職業災害事故調查及處理辦法」（職業安全衛生管理計畫 附件

十三）進行事故調查與後續處置。 

6.6 災後復原 

由校長召開災後復原會議，訂定災害復原計畫，各單位依據制定災害復原計畫執行。

柒、 毒性化學物質事故通報專章 

7.1 為使毒化災事故發生之初，能透過事故通報系統迅速獲得災害事故資訊，以期 

能達成迅速救災。 

7.2 定義： 

7.2.1 洩漏、爆炸、燃燒、化學反應、其他突發事故等污染運作場所周界外之環境。 

7.2.1 運送過程中因突發事故，有污染環境或危害人體健康之虞。 

7.3 通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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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1 校內通報 

依據本校職業安全衛生緊急應變計畫通報系統執行。 

7.3.2 校外之通報 

30 分鐘內報知事故發生所在地當地主管機關，通報對象包括屏東縣當地環保局(附表

二)、警察、消防單位、民間救援單位(毒災應變隊)、醫療單位。 

7.3.3 報知專線 

一、0800066666 環保公害陳情專線、環保局二十四小時緊急電話(屏東縣環保局 

08-7351928)、1999 縣市服務專線。 

二、110(或屏東縣警察局 08-7322156)、119(或屏東縣消防局 08-7662911)。 

三、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指定之通訊或傳真號碼、網際網路或其他科技設備傳送                      

方式報知。 

7.3.4 夜間及非上班日通報 

一、夜間及非上班日發現毒災時由巡守守衛人員通報留守執勤教官。                   

二、執勤教官依通報方式進行校內及校外通報。 

7.4 通報內容﹕ 

7.4.1 發現者 

7.4.2.時間 

7.4.3 事故地點 

7.4.5 洩漏物 

7.4.6 目前狀況 

7.4.7 人員狀況 

表一 通報詞範例 

1. 單位內部通報 
範例：「喂！職業安全衛生管理單位/總務主任嗎？我是化工科○○○，在約上午 

00點時，發現化學實驗室傳出刺鼻味，可能是化學藥品洩漏，目前無人員

傷亡，請儘快派員前往瞭解協助處理」。 

2. 單位內部疏散廣播 

範例：「學校全體同仁及學生請注意！學校全體同仁及學生請注意！化工科實驗 

室，於上午○點發生化學藥品洩漏，請化工科大樓全體同仁及學生立即疏

散至操場，其他科系同仁及學生請勿靠近化工科大樓」。 

3. 請求校外單位支援 
範例：「喂！是屏東縣消防局（屏東縣警察局）嗎？我這裡是屏東高工災害通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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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5 報告 

7.5.1 3 日內提報書面調查處理報告 

7.5.2 將外洩的詳細資料及所採取的因應行動或結果，轉知相關主管或機構。 

聯絡組，我是○○○，本校地址是屏東市建國路 25 號，本校化工科實驗 

「我留下聯絡資料，我的聯絡電話是 7523781 手機號碼＊＊＊＊＊＊＊＊ 

地址是屏東市建國路 25 號，本校化工科實驗室於上午○點發生化學藥

品洩漏，目前無人員傷亡，本單位正全力搶救、觀察中，如有進一步情

況會立刻回報，本校地址是屏東市建國路 25 號，電話是 7523781，手機 

號碼＊＊＊＊＊＊＊＊＊＊，我是○○○」。 

「謝謝您的協助」。 

4. 通報屏東縣環保局 

   範例：「喂！環保局嗎？我這裡是屏東高工災害通報聯絡組，我是○○○，本校 

＊＊，我是○○○，我們會派人在校門口那邊接應」。 

室因化學品洩漏，請貴單位緊急支援消防（交通管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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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化工科 化學品洩漏演練處理程序 

一、 演練目的： 
為維護校園實驗室環境安全，有效防止實驗室意外事故，降低災害風險，避免災害擴大、 
造成環境危害及生命財產之損失，及確保適用場所及附近周遭安全。 

二、 化學品洩漏處理的一般步驟和管理要點： 
1. 制定因應計畫: 

應制訂對化學品的緊急因應計劃(如第三項)，以處理可預見的緊急情況，並讓使用人員知

悉該計劃，並供管理人員隨時查閱。 

2. 識別洩漏物的本質： 

瞭解洩漏物質的性質，例如毒性、腐蝕性、易燃性等。 

3. 防止洩漏物持續洩漏： 

儘速關閉洩漏源，防止洩漏物繼續流出。            

使用吸附劑吸收洩漏物，將風險降至最低。 

4. 控制洩漏物的擴散： 

避免洩漏物進入下水道、水溝或密閉的空間內。 

使用不會與洩漏物質反應的吸收物質來圍堵洩漏物。 

5. 中和化學洩漏物至中性： 

根據洩漏物質的性質，選擇適當的中和劑進行中和。 

三、 因應計畫: 
在實驗室發生化學品洩漏等緊急狀況時，應遵循以下程序和原則： 

1. 事故通報： 
o 發現火災、爆炸或化學品洩漏等緊急狀況的人員應立即通知相關人員或告知系所及 
單位辦公室。 

o 實驗室負責人應立即採取洩漏的緊急防治措施，並通報環安相關單位。 

2. 緊急通報內容： 
o 通報人應提供簡短、正確的事故性質、地點、現場狀況，以及需要協助的事項。 

3. 緊急疏散： 
o 各實驗室應規劃緊急逃生路線，並張貼於明顯位置。 
o 根據不同災害類型，進行疏散，遠離事故現場。 

4. 現場管理： 
o 災害現場應由單位主管、實驗室負責人或上課教師指揮，確保人員安全，並執行相 
應的管理措施。 

o 必要時，聯絡化學品供應商、消防及緊急處理單位尋求協助。              

5. 化學性急救處理原則： 
o 急救前確定對傷者或自己無進一步的危險。 
o 化學藥品灼傷皮膚或眼睛時，應立即用流動緩慢的水沖洗患部至

少四分鐘。 

o 若有中毒現象，立即送醫，告知醫療人員接觸的化學物質。 

6. 微生物感染緊急處理程序： 
o 被刺傷、割傷或擦傷，應脫除防護衣，清洗雙手及受傷部位，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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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用適當的皮膚消毒劑。 
食入感染性物質，脫除防護衣並尋求醫療照護。 

各類災害緊急處理原則： 
根據不同災害類型，進行相應的處理，包括著火、爆炸、化學物質洩漏等。 



 

災害應變程序 

災害發生 

建立現場指 
揮系統 

狀況評估 

應變防護裝 
備準備 

傷亡搶救 

災區圍堵與 
疏散 

救災與災後 
之清理 

狀況解除 

13 

參考SDS 安全資料表之

第 5 項–滅火措施 

第 6 項–洩漏處理方法 

第 7 項–安全處置與儲存方法 

第 12 項–生態資料 

第 13 項–廢棄物處置方法 

與本計劃書緊急應變步驟指引中

之善後處理進行救災與災後除汙

之工作。 

參考本計畫書緊急應變步驟指引

中之意外災害緊急防護措施 

附表一 

 

 

參考職業災害通報及聯絡圖聯絡

電話通報相關單位協助 

參考SDS 安全資料表之 

第 1 項–化學品與廠商資料 

第 2 項–危害辨識資料 

第 3 項–成分辨識資料 

第 4 項–急救措施 

第 5 項–滅火措施 

第 6 項–洩漏處理方法 

第 7 項–安全處置與儲存方法 

參考SDS 安全資料表之

第 6 項–洩漏處理方法 

第 8 項–暴露預防措施

選用適當之防災措施 

參考SDS 安全資料表之

第 4 項–急救措施 

第 11 項–毒性資料

對傷亡人員施予救護 

SDS 安全資料表之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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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二 

國立屏東高工 實習(驗)場所毒性化學物質通報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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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三 

國立屏東高工 實習(驗)場所人員意外事故通報處理流程 

106 年 1 月 16 日行政會議通過 

106 年 1 月 19 日校務會議通過 

人員受傷 
 

 

 

 

 

技士/技佐 

科主任 

  

通知 

 

 

 

 

 

 

 

實習組長通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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